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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２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交通是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也是数字化渗透及数字平台最为活跃的领域。 出行即服务（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ａＳ）系统是绿色交通的典型代表，是一种新型交通组织和供给方式，反映了当前出行需求的深刻变化和城市交通

组织范式转变的耦合。 全球范围内已出现了上百个大小规模不等和模式各异的 ＭａａＳ 实践创新，北京 ＭａａＳ 是中国持续至今、
影响最大的 ＭａａＳ 实践。 目前 ＭａａＳ 实践提出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基于欧美发达国家，无法充分描述和分析中国实践。 在文献研

究的基础上，延伸纳入了中国经验，提出了具有全球普适性的一个 ＭａａＳ 系统分析框架，强调辨析全球范围内的 ＭａａＳ 异同均可

以从三个维度展开，即嵌入的社会背景、发展目标和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并应用此框架对国内外五个典型 ＭａａＳ 进行了

比较研究，重点解码了北京 ＭａａＳ 的激励机制、商业模式和商业生态。 本文旨在推动 ＭａａＳ 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全球发展，重点提

出了四个方面的关注：（１）ＭａａＳ 系统的发展再次考验着城市交通如何回归其公共属性；（２）ＭａａＳ 实践嵌入在城市社会背景中，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模式选择是对城市既有社会背景和交通格局的继承，但也可能就此发生转向。 ＭａａＳ 打开了一次城市交通

转型的机会窗口；（３）ＭａａＳ 系统的可持续运营依然面临挑战；（４）数字技术带来数据产权、数据隐私和安全等亟待解决的新问

题。 所有研究案例表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匹配治理模式创新，ＭａａＳ 生态的协同进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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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系统正普遍面临着可持续转型的巨大挑战，空气污染、能源转型、气候危机和城市韧性等构成多

重约束。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交通领域产生了即刻、重大的冲击。 超过 ９０％的新冠病例出现在城市地区，需要

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减轻病毒在拥挤的公共交通中传播的高风险，极大影响了城市流动性［１］，深刻改变了出

行方式和偏好，重塑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伴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纵深发展，新的移动交通创新重新

审视共享理念、关注温室气体减排，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出行即服务（ＭａａＳ）理念体现了一体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城市交通转型趋势，反应了当前出行需求的深

刻变化和城市交通组织范式转变的耦合。 虽然许多人仅把 ＭａａＳ 看作是交通领域的一种创新，但 ＭａａＳ 有着

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与可持续城市的愿景密切相关，是关系到人类实现可持续目标的具体行动之一。 在共

享出行、一体化和数字化、智能化的加持下，ＭａａＳ 系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及其间的

关系，如按需交通可能对公共交通存在挤出效应，共享出行中空驶调车占用道路资源等。 因此，如何智慧地应对

和管理技术带来的非预期影响，发展适宜的监管理念和政策，使 ＭａａＳ 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转型的力量，是当前

的城市之问。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 １００ 个 ＭａａＳ 实践案例和丰富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和社会制度背景

可比的美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东亚国家的 ＭａａＳ 尝试在国际范围的文献中少有提及，特别是对中国 ＭａａＳ
探索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 国内外 ＭａａＳ 系统的发展和研究存在明显的不平衡。

与西方国家相比，除了基本社会制度不同，中国在城市化进程、城市规模、城市治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数字技术的应用等各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也不同程度面临困难和挑战。 已有研究多采取城市交通视角，
因而难以捕捉 ＭａａＳ 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城市是人类活动主导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

生态系统。 城市交通是一个城市的经济动脉、生态廊道和文化景观。 交通问题不只是路与车、通与达的物理

问题或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由车、路、土地、能源、环境和人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问题［２］。 随着 ＭａａＳ 实践的深

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 ＭａａＳ 是一个多元主体基于各自的理性逻辑参与其中并共同演进的开放式生态系

统［３—４］。 尽管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比较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但仍缺乏一个具有包容性、普适性的分析

框架，用以描述、分析、比较不同 ＭａａＳ 实践与城市各异的社会背景和治理环境间的关系，系统辨识 ＭａａＳ 系统

中的多元主体及主体间丰富的互动机制，抽象出差异化的 ＭａａＳ 模式、机制和适用条件，以及 ＭａａＳ 的多重交

通、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
中国城市在 ＭａａＳ 发展中后来居上，通过将中国实践纳入到全球 ＭａａＳ 研究中，基于开放式生态系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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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更具包容性和普适性的 ＭａａＳ 分析框架，有助于丰富 ＭａａＳ 系统研究的知识图谱，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

新，通过互鉴激发灵感，推动 ＭａａＳ 的可持续发展。

１　 ＭａａＳ 研究历程与模式

１．１　 研究历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绿色交通被广泛认为是解决城市拥堵和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转型的标志性行

业或政策领域［５］，而真正意义上的“绿色交通城市”寥寥无几，现实中的城市交通问题普遍面临有增无减的困

境。 ＭａａＳ 是城市回应这些困境的尝试之一。
２０１４ 年，Ｈｉｅｔａｎｅｎ［６］、 Ｈｅｉｋｋｉｌä［７］首次正式提出ＭａａＳ 概念。 ＵｂｉＧｏ 被认为是全球最早有记录的ＭａａＳ 试点

项目。 ２０１５ 年，ＭａａＳ 联盟（Ｍａａ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成立。 ２０１６ 年，芬兰赫尔辛基推出全球首款 ＭａａＳ 应用⁃Ｗｈｉｍ。 一

些全球专业性组织和发展机构（如公共交通国际联会（ＵＩＴＰ，２０１９）、德国国际合作机构（ＧＩＺ，２０２２）、德勤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２０１７）、凯捷咨询公司（Ｃａｐｇｅｍｉｎｉ，２０２０）、理特管理顾问公司（Ａｒｔｈｕｒ Ｄ Ｌｉｔｔｌｅ，２０２１））积极参与了

ＭａａＳ 概念的发展，均强调其技术特征，端到端的无缝出行，包含行程规划、预定和电子票，用户通过数字平台 ／
ａｐｐ 获得所需的各种出行方式，进行便捷的电子支付［８］。 ＭａａＳ 包含的要素、侧重点、整合的服务类型、结构等

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２０１８ 年以来，由于 ＭａａＳ 产生的社会影响持续增加，人们开始寄期望于 ＭａａＳ 能够在城市系统中推动交通

目标与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的协同。 正如ＭａａＳ 联盟指出，ＭａａＳ 的目标是以更方便、更可持续、甚至更便宜的

方式为用户提供最佳的价值主张和汽车的替代选择，同时有助于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９］，减少私人汽车拥有

量，促进交通的服务化和多模式等［１０］。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北京 ＭａａＳ 实践启动，从机制设计之初就重视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
图 １ 总结了以上 ＭａａＳ 发展中的关键时点，并指出人们对 ＭａａＳ 的理解发生了明显变化。 ＭａａＳ 出现时只

被视为数字技术带来的交通出行方式的一种创新，交通领域以外少有关注。 经过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城市实

践，从 Ａｐｐ 到各种 ＭａａＳ 平台，其功能超出想象，服务模式多样化。 越来越多交通领域以外的人开始关注

ＭａａＳ，期待以 ＭａａＳ 为代表的城市交通系统转型不仅能够实现绿色交通，也能够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

图 １　 ＭａａＳ 发展历程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ａ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ＭａａＳ：出行即服务

当前，ＭａａＳ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型复合生态系统，主要主体包括了 ＭａａＳ 运营商、交通的供给方和需求

方、公共管理者，以及技术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图 ２）。 公共管理者影响着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数据在不

同主体间的流动和分享，以及 ＭａａＳ 系统能否有效嵌入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新型主体指平台运营商和技术集成

商，集合度高的 ＭａａＳ 平台将运营和技术集于一身；第三方机构可能参与标准制订，推动其应用和传播。
ＭａａＳ 研究重视技术手段和技术赋能。 交通领域不断涌现以第五代（５Ｇ）无线技术、人工智能（ＡＩ）、机器

学习（ＭＬ）、物联网（ＩｏＴ）、云计算、互联和自动驾驶汽车（ＣＡＶ） 和新能源汽车（ＮＥＶ）为代表的创新技术突破，
正在激烈改变人、车辆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基本关系。 通过技术赋能交通，ＭａａＳ 得以对未来交通系统进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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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ＭａａＳ 生态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ａ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系统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１．２　 三种模式

依据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间的关系，本文辨识出三种 ＭａａＳ 模式，并分别讨论三种模式的具体含义和影

响模式选择的因素。

图 ３　 ＭａａＳ 的三种模式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ＭａａＳ

三种模式为：市场主导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公私合作模式。 图 ３ 显示了三种模

式主体间的互动关系。 蓝色框代表私营部门，橘色框代表公共部门。 ＭａａＳ 运营主体只有政府主导模式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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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其他两种情况下均是私营部门。 政府的职责范围扩大到直接运营管理 ＭａａＳ 系统，或设置运营规

则，授权 ＭａａＳ 运营商，甚至与其签订绩效考核评价合同。
表 １ 总结了三种 ｍａａｓ 模式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迄今为止，并没有结论显示模式与效果间存在因果关系。

表 １　 三种 ＭａａＳ 模式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ａＳ ｍｏｄｅｌｓ

模式 Ｍｏｄｅｌｓ 优势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劣势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市场主导模式
Ｍａｒｋｅｔ⁃ｄｒｉｖｅｎ ｍｏｄｅｌ

商业化运营更具市场活力，具有商业可持续性。

以利益为导向，可能会挤出公共交通［１１］ ；
可能出现垄断现象；
公共的交通和土地使用目标不一致，影响城市整体

的发展［１２］ 。

政府主导模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ｎ ｍｏｄｅｌ

便于政府监管，重视 ＭａａＳ 的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如
倾向于增加公共交通的份额，减小公共交通被私人交
通挤出的风险。

较少以客户为导向，可能需要公共财政支持，可持
续性不佳；
监管较多可能阻碍创新、减少市场灵活性。

公私合作模式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

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可能兼
具公正和创新性；
政府推动整合，有助于降低运营的初始投资成本；
可能降低 ＭａａＳ 运营商主导市场的风险。

参与协调的部门增加，利益存在分歧，达成成功且
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并非易事。

２　 分析框架

已有研究缺乏对 ＭａａＳ 与所在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共同演进的分析［１３—１４］，难以解释 ＭａａＳ
发展的驱动因素，也难以全面捕捉 ＭａａＳ 产生的广泛影响。 为此，本文提出一个更包容的分析框架，整合 ＭａａＳ
所嵌入的城市社会背景、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更好对应实践中 ＭａａＳ 的真实生态，更好地揭示、解释 ＭａａＳ 的

发展和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机制，指引未来的干预策略。

图 ４　 ＭａａＳ 的分析框架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ａａＳ

图 ４ 所示，ＭａａＳ 系统是嵌入在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不断演进的开放型子生态系

统。 分析框架的中部展现了 ＭａａＳ 生态圈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类主体与社会背景间的联系，城市既有的

相关制度环境、交通出行特点、数字化基础是 ＭａａＳ 系统发起和呈螺旋上升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框架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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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展现了 ＭａａＳ 的发展目标应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协同；框架的右侧体现了 ＭａａＳ 在交通、经济、环
境和城市治理四个维度上带来的多重影响。
２．１　 发展目标

ＭａａＳ 发展目标包括四方面：改善交通、提高经济表现、环境友好和良治。 ＭａａＳ 在一定时间尺度下具有普遍

意义的发展目标，反映了各方对 ＭａａＳ 系统的理解和期望，对展现愿景、凝聚共识、规划行动、实现价值至关重要。
目标 １：构建具有社会公益属性的包容、便捷城市交通系统。 ＭａａＳ 应优先促进交通方面的公共福祉，包

括但不限于更好地满足用户的按需出行，减少拥堵和出行时间，减少交通贫困，支持交通服务不足的地区等各

种可扩展可想象的交通目标。
目标 ２：实现经济可持续性。 为各类主体创造经济价值，如实现运营的可持续性、规模效益和创造就业机

会等。
目标 ３：实现深绿和低碳转型。 减少空气污染、噪音污染，减少交通碳排放，提高城市生态宜居性；减少私

家车，减少停车空间，建设更多的公园和城市绿地等。
目标 ４：实现治理方式开放、合作、高效。 发挥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推动形成合作高效的城市

多元化治理。
２．２　 ＭａａＳ 生态系统

ＭａａＳ 系统中三大类主体（政府、市场与社会）与其所在社会环境间的互动，塑造了 ＭａａＳ 的现状特征。
（１）社会背景指制度环境、城市交通出行特点、数字化基础和社会活力。
制度环境：支持 ＭａａＳ 的相关立法、政策、标准、规则对其落地和发展有直接影响。 一些重要的制度环境

如市场准入条件、政企合作关系、交通财政补贴、数字隐私和安全监管等发挥着托底作用。 此外，ＭａａＳ 系统的

运行往往会突破既有的制度条件，催生新的制度供给。 城市交通出行特点：包括出行规模和出行主要模式。
出行规模大、出行需求多元有利于 ＭａａＳ 的出现；ＭａａＳ 系统能够提供替代私人车辆的出行方案，已经大量使用

公共交通、汽车共享 ／租赁、出租车和共享微型车的地区，ＭａａＳ 的普及相对容易［１５］。 数字化基础：城市数字化

程度的提高正在彻底改变交通行业。 城市数字化基础越高，所具备的信息技术基础越完备，ＭａａＳ 的实现就越

容易。
（２）现状特征包括发展阶段、多元主体、机制和模式。
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发起倡导、设定战略目标、运营和反馈调整阶段，经由反馈再次进入战略目

标调整阶段。 北京 ＭａａＳ 实践经过反馈，进行战略调整，迈进下一阶段；有些城市（如广州）因运营中出现了问

题未能成功调整而中止，有些城市则停留在讨论或设定战略目标的阶段（如上海）。
多元主体及其互动机制构成了 ＭａａＳ 的运营模式。 多元主体涵盖市场、政府、社会公众三大类。 政府主

体的介入动机包括完善城市交通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政策目标，以及承担管理者和监督者的角色［１６］；市
场主体介入动机主要为经济价值，可通过直接提供综合服务获得收入、间接的流量变现或数据变现［１７］；社会

主体的介入动机多样化，多为推动公众参与和低碳转型，也包括参与相关标准的制订、促进主体间的协作、改
进治理等社会目标。 互动机制包括权力驱动、技术驱动和市场激励。 政府通过权力传导发挥授权、监督和评

估作用。 政府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表现为权力驱动的强弱，政治权力强势的地区可能由政府主体发起 ＭａａＳ，
各市场主体在政府的统筹下参与运营，而政府较弱势可能由市场主体占据主导地位。 技术驱动和赋能在

ＭａａＳ 系统中十分明显，技术往往是 ＭａａＳ 运营机制的底层基础，决定着公共和私营交通数据的整合程度、服务

方式的多样化、服务触达用户的可能性、运行的效率等。 市场激励多样化，与环境效益相关的减碳激励采取量

化温室气体排放量或绿色积分的形式。 运营模式按照主体类型和机制，分为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和

公私合作模式（如前文所述），模式选择受城市社会背景的深刻影响。
２．３　 多重影响

应对照发展目标评估 ＭａａＳ 实际产生的影响。 改善交通系统体现在更具效率、更包容，经济可持续性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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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 ＭａａＳ 可能带来的广泛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表现在相对减碳和减少污染，以及中长期可持续交通系统可

以与城市形态调整一起发挥协同作用，城市治理方式因发展 ＭａａＳ 系统而获益。
具体来说，交通影响方面：提高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运营效率［１８—１９］，促进用户公平使用和负担得起出行

交通服务［２０—２１］，改变公众观念、出行习惯和出行满意度［２２］，并减少社会排斥［２３］。 经济影响方面：给经济增长

带来新的可能，如在数字化和循环经济行业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２４］，创造新市场使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创造经

济价值。 环境影响方面：ＭａａＳ 有助于减少碳排放、改进空气质量、减少噪音污染，但需要注意的是整体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 治理效果方面：创新共治空间，多利益主体间需要协作，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关系从碎片化部门

制度向多中心制度过渡［２５—２６］，因推进 ＭａａＳ 提升了城市治理能力。 未来新兴技术进入 ＭａａＳ 系统也将改进城

市治理效果［１５］。

３　 比较研究：欧美实践与北京实践

我们选择了在欧洲、美国和中国北京开展的五个实践，根据上文的 ＭａａＳ 分析框架（图 ４）进行案例的比较

分析，并首次剖析了北京实践的主体生态圈、运行机制、经验和存在的挑战。
３．１　 五个代表性 Ｍａａｓ 实践

ＵｂｉＧｏ 是首个具有完整记录的 ＭａａＳ 系统，Ｗｈｉｍ 是首款 ＭａａＳ 应用，Ｍｏｏｖｅｌ 由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公司的

子公司运营，ｉｎｃｅｎＴｒｉｐ 由美国联邦和华盛顿特区的公共机构和马里兰大学交通研究所联合开发。 它们分别在

全球 ＭａａＳ 发展历程的不同时期出现，发展目标、社会背景以及商业模式各异，对全球实践有一定代表性。 表

２ 列出了 １１ 个方面的比较，显示了 ＭａａＳ 系统可以适应城市的差异发展出丰富的形态。

表 ２　 案例概览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ａＳ ｃａｓｅｓ

项目 Ｃａｓｅｓ ＵｂｉＧｏ［２７—２９］ Ｗｈｉｍ［２７—２９］ Ｍｏｏｖｅｌ［３０—３１］ ｉｎｃｅｎＴｒｉｐ［２７—２９，３２］ 北京 ＭａａＳ［３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ａａＳ
１ 地点 Ｃｉｔｙ 瑞典⁃哥德堡 芬兰⁃赫尔辛基 德国⁃汉堡 美国⁃华盛顿 中国⁃北京

２ 状态 Ｓｔａｔｕｓ
３ 开始时间 Ｙｅａｒ

试点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运营
（２０１６—）

运营
（２０１６—）

运营
（２０１８—）

运营
（２０１９—）

４ 发展目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１，３ １，２，３ １ １，３ １，３，４

５ 模式 Ｍｏｄｅｌｓ 政府主导 市场主导 市场主导 第三方主导 公私合作

６ 交通服务
范畴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公共交通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出租车
汽车租赁

公共交通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出租车
汽车租赁
区域铁路

公共交通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出租车
轮渡
区域铁路

公共交通
共享单车
拼车

公共交通
共享单车
拼车
出租车
顺风车

７ 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
行程规划
预约
覆盖多个城市

实时信息
行程规划
预约
覆盖多个城市

实时信息
行程规划
预约
覆盖多个城市

实时信息
行程规划
预约
—

实时信息
行程规划
预约
—

８ 盈利模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净价 净价 净价 — —

９ 规模 Ｓｃａｌｅ ８３ 户家庭，１９５ 名
用户（半年）

７ 万＋
（至 ２０１８ 年）

６７０ 万
（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Ｎ ／ Ａ ３０００ 万＋
（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用户满意度
Ｕｓ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９３％，９７％ Ｎ ／ Ａ Ｎ ／ Ａ Ｎ ／ Ａ ８８．６％

１１ 低碳机制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 — 绿色积分 碳普惠

　 　 案例选取城市并非其应用的全部城市，如 Ｗｈｉｍ 除了欧盟推广外，还在新加坡和日本东京等地进行推广应用，Ｍｏｏｖｅｌ 还应用于美国波士顿以

及波兰等地；ＵｂｉＧｏ 试点项目停止后，２０１９ 年重启；在净价模式中，ＭａａＳ 运营商与交通服务供应商签订协议，提供整合服务，用户为服务付费；Ｎ ／

Ａ： 不适用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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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异同的分析

３．２．１　 发展目标

五个案例的愿景、目标和战略有所不同，信息来自运营者官网、研究文献和行业报告。 没有一个案例的发

展目标表述包括分析框架中的所有 ４ 个目标。 有四个案例强调了社会公益属性目标 １ 和绿色交通目标 ３ 的

协同。 忽视目标 ２ 是不少 ＭａａＳ 实践难以持续进行的原因之一，仅有 Ｗｈｉｍ 提出明确的经济目标，希望“推动

新业务、新商业模式的发展” ［２８—２９］。 只有北京实践明确提出了治理目标 ４。 案例资料中难以直接识别目标 ４，
这可能与文献的视角和是否采取深入的访谈研究形式有关。 经济可持续目标 ２ 和治理目标 ４ 是评价 ＭａａＳ 的

重要维度，未来应该注重其识别和评价。
３．２．２　 城市社会背景

表 ３ 显示，五个案例所在城市均是交通转型的示范城市，颁布了向智能交通转型的规划 ／战略，其中包含

了 ＭａａＳ 的具体规划，制定了与数据（共享、流转）有关的管理办法，有较好的交通制度环境和城市数字化

基础。

表 ３　 城市交通制度环境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ｙ′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项目
Ｃａｓｅｓ

制度环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备注
Ｎｏｔｅｓ

ＵｂｉＧｏ 通过 ＭａａＳ 提升公共交通出行量
２０１３ 年开始收取城市拥堵税

在全球范围内，哥德堡是在可持续交通领域投入研
究、进行实践的典范城市。 所有公共交通开支由区域

政府补贴，公共交通的可达性 ６９．４％［３４］ 。

Ｗｈｉｍ
《交通服务法案》（Ａｃｔ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芬兰政府启用《新交通条例》（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ｄｅ）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保护用户个人数据

新交通条例强制要求所有交通服务提供者开放数据，
并为第三方提供 ＡＰＩ；公共交通的可达性 ８３％［３４］ 。

Ｍｏｏｖｅｌ［３１］
２００８ 年，几乎所有居民享有 ３００ ｍ 范围内可达的公共交通
２０１３ 年，汉堡制定移动性规划（Ｍｏｂｉｌｉｔäｔ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２０１６ 年，《运输 ４．０ 汉堡的 ＩＴＳ 战略》
汉堡计划于 ２０３４ 年实现无车城市的目标

汉堡移动性规划的中心目标：确保所有交通路线上所
有人员和货物的移动性以及所有交通方式的最佳状
态，同时考虑对健康，环境和气候的保护。 战略中包
含了对 ＭａａＳ 的规划内容。

ｉｎｃｅｎＴｒｉｐ［３２］

２００６ 年，通过《减少通勤出行效能法案》
《智能交通系统战略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全国）
旅游需求管理和奖励计划的区域合作
在区域和走廊层面，将多式联运旅客激励技术整合到现有的
交通项目中

北京实践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２２ 年，《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
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１ 年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 年，《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
施方案》
２０１９ 年，《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９ 年，《新一代智慧交通管理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交通出行数据开放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是世界上唯一一所双奥之城，建设可持续交通始
于为适应 ２００８ 年夏奥会的要求。
很多数字平台总部位于北京。

ＭａａＳ 系统可以适应不同的城市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情况和出行特点（表 ４）。 如北京是超大规模城市，
ＭａａＳ 系统以公交为主，利用共享单车和步行完成换乘间的短途交通；华盛顿特区的通勤出行明显绿色化；汉
堡实施 Ｍｏｏｖｅｌ，交通出行模式多样化，居民的家庭汽车保有量保持不变，而公共交通和自行车的使用越来越

广泛。
３．２．３　 相关主体

表 ５ 显示各案例的主体构成相似，技术服务商作为运营主体发挥一对多（其他主体和客户）和多对一的

作用，具有明显的数字平台特征。 主体间需要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协同合作，互动关系多样化，包括政府部门

对公共机构的管理，商业机构间的合作，政府对商业机构的监督、授权或评价，第三方社会性机构与商业机构

和公共部门的合作。 值得强调的是，与北京 ＭａａＳ 不同，其他 ４ 个实践案例均有投资方，是商业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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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城市交通基本情况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项目
Ｃａｓｅｓ

人口 ／ 面积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Ａｒｅａ ／
（万人 ／ ｋｍ２）

基础设施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出行特点（汽车出行：公共交通：自行
车出行：步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ｂｉｃｙｃｌｅｓ：ｗａｌｋ）

ＵｂｉＧｏ［３５］ ９０ ／ ４５０ 公共交通系统包括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２０１７ 年已
形成 １３ 条线路、总长度 ８０ ｋｍ 的有轨电车网络

２４％：２６％：１１％：３９％

Ｗｈｉｍ［３６］ ６４．２ ／ ６８６
大都市区有 ２９０ 条公交线路、１４ 条通勤火车线路、１１
条有轨电车线路、２ 条地铁线路和 ２ 条轮渡线路自行
车基础设施发展完善

３６％：２５％：７％：３０％

Ｍｏｏｖｅｌ［３１］ １７５ ／ ７５５ 公共汽车和快速专线车构成市内市郊公共汽车网；由
１４ 条自行车线路总长 ２８０ｋｍ（２０２０） ３６％：２２％：１５％：２７％ （２０１７）

ＩｎｃｅｎＴｒｉｐ［３７］ ６６．８８ ／ １７６．９ 公路总长 ２４１７ ｋｍ；有 ６ 条地铁线路， ９１ 个地铁车站，
轨道全长 １７１ｋｍ

华盛顿特区 ５８％的通勤出行是骑自
行车、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北京实践［３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１８９ ／ １６４１０．５ １２０７ 条公交线路，总长度 ２８４１４ｋｍ；２４ 条地铁线路，

运营里程 ７２７ｋｍ；专用自行车道总长仅 ６．５ｋｍ ２６．９％：２６．４％：１５．５％：３１．２％

表 ５　 主体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运营主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ｒ

其他主体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ＵｂｉＧｏ
Ｇｏ：Ｓｍａｒｔ

政府部门：市政府，交通部门，瑞典联合创新局
交通服务商：公共交通，共享单车，拼车，出租车，汽车租赁企业
技术服务商：Ｌｉｎｄｈｏｌｍ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ａｒｋ
投资方：Ｖｉａ⁃ＩＤ、ＣＩＶＩＴＡＳ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Ｖｏｌｖｏ

Ｗｈｉｍ
Ｍａ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政府部门：芬兰交通运输部（ＬＶＭ）芬兰交通与通信局（Ｔｒａｆｉｃｏｍ）
交通服务商：共享汽车、出租车平台，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商，赫尔辛基当地运输管理局 ＨＳＬ ／ ＨＲＴ
技术服务商：ＫｙｙｔｉＧｒｏｕｐ（开发平台），ＴｅｌｉａＦｉｎｌａｎｄ（通信服务商），Ｐａｙｐａｌ 支付
投资方：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ｉｎｌａｎｄ（政府商务投资部门，首轮投资方），
Ｖｅｈｏ（汽车制造公司，首轮投资方）

Ｍｏｏｖｅｌ
Ｍｏｏｖ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ｍｂＨ

交通服务商：汽车共享提供商 ｃａｒ２ｇｏ 以及 ｍｙｔａｘ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ｈｎ，租赁自行车公司，德国铁路等
技术服务商：Ｍｏｏｖ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ｍｂＨ 旗下技术公司
投资方：Ｍｏｏｖ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ｍｂＨ

ｉｎｃｅｎＴｒｉｐ
马里兰大学交通研究所（ＭＴＩ）

政府部门：华盛顿大都会政府委员会 （ＭＷＣＯＧ）、国家首都地区交通规划委员会 （ＴＰＢ）
技术支持：ＭＴＩ， 克拉克大学先进运输技术中心实验室
投资方：美国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ＡＲＰＡ－Ｅ），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交通部联邦公路管理局

北京实践
高德地图等数字平台

政府部门：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交通服务商：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滴滴
出行、曹操出行、哈罗单车等
技术服务商：北京亿通行、北京公交、北京一卡通等
第三方机构：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３．２．４　 现状与环境影响

案例显示，ＭａａＳ 使得交通服务多样化，共享单车 ／滑板车 ／汽车、拼车、轮渡、铁路等都可能加入系统，地理

范围也可以扩散到周边，或者由运营商在异地实施。 ＭａａＳ 发展方向清晰，朝向交通服务更加多样化和覆盖更

大的地理范围。
案例均显示出积极的环境影响（表 ６），主要包括推动了绿色出行，私家车出行比例下降，公共交通出行比

例上升，用户节约了出行时间。 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比例减少带来了绝对量下降，但是更具灵活性和多样化

的 ＭａａＳ 出行使我们离可持续交通目标更近了一步。
３．３　 北京实践分析

中国实现“３０６０”双碳目标和可持续交通发展目标，需要交通部门的关键技术突破和机制创新。 中国大

湾区的佛山、广州、深圳出现的按需出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ＭｏＤ）是 ＭａａＳ 的雏形。 北京作为世界唯一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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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奥城市，在交通出行领域进行了更为主动的探索。 自 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开放了公共交通数据，公共部门和私

营部门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了北京 ＭａａＳ 项目，并嵌入了激励低碳出行的碳普惠机制［４２］。

表 ６　 环境影响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ａｓｅｓ

项目
Ｃａｓｅｓ

环境影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ＵｂｉＧｏ［３９］ 用户使用私家车出行的比例由 ２５％ 下降至 １２．５％，使用公交车出行的比例由 １５％ 增加到 ２０％，使用汽车共享的比例
由 ２％ 增加到 ６％。

Ｗｈｉｍ［３９］ 私家车出行比例由 ４０％ 下降至 ２０％，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由 ４８％ 增加至 ７４％。

Ｍｏｏｖｅｌ［４０］ 用户更多使用绿色出行；汽车共享减少了汽车数量和城市拥堵；即时充电服务推动了电动汽车的发展。

ｉｎｃｅｎＴｒｉｐ［３９］ 用户平均出行时耗下降 ６％，平均出行延误下降 １６％；ＩｎｃｅｎＴｒｉｐ 每年可为用户节省数百美元的燃油成本。

北京实践［４１—４２］ 累计碳减排量 ５０ 余万吨；有效转变 ２１％的观望者开始参与绿色出行，转变 １３％的绿色参与者为绿色出行践行者，市
民绿色出行意愿显著提升。

迄今，国际 ＭａａＳ 社区对北京实践缺乏深入了解，有限的国内研究限于交通领域之内。 本文通过访谈调

查多主体和主要参与人，力图呈现北京实践与城市社会背景的耦合、现阶段发展特征、多重影响和近期展望。
３．３．１　 发展历程

北京实践采取政府⁃市场合作模式，由北京市政府和数字平台联合发起，交通服务范畴和功能多样化。
图 ５ 展现了北京实践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及关键事件。 在完成了交通数据共享的法律准备后，北京

ＭａａＳ 实践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正式启动，并快速发展。 已覆盖 ９５％以上公交线路，实时信息匹配准确率达 ９７％，
用户满意度达到 ８８．６％。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北京 ＭａａＳ 平台的用户数已超 ３０００ 万，日均服务绿色出行人数

４５０ 余万，累计碳减排量 ５０ 余万吨［４２］。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北京 ＭａａＳ２．０ 工作方案》发布，北京 ＭａａＳ 迈向 ２．０ 建

设阶段，向跨城市一体化延伸［４３］。

图 ５　 北京实践发展阶段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３．２　 参与主体

北京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交通委员会和生态环境局）、交通服务供应商（包括国有和私营交通企业）、ＭａａＳ
运营商（多家数字平台企业）、金融机构（北京绿色交易所）、科研团体（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行业协会和大

学）和第三方环境公益组织是北京实践的主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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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一直是启动和设计项目的最重要的核心力量，并持续为其发展提供信心和支持。 时任北京市

市长陈吉宁是环境领域的资深教授，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实践系统成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重点工程，建立了

非排他的公私合作模式，嵌入了低碳出行碳普惠机制。
数字地图公司高德（ＡＭＡＰ）是来自私营部门的核心力量，它发挥着综合性的作用，包括关键技术提供商、

大数据管理和主要运营平台。 ２０１９ 年，高德成为第一个与北京市政府签署 ＭａａＳ 战略合作协议的数字平

台［４２］，并认同北京模式不会像欧洲和北美那样以营利为目的。 目前，参与 ＭａａＳ 的数字平台包括了数字地图、
出租车和共享自行车平台以及其他与用户关系密切的生活消费类平台。

支持机构发挥了桥接作用。 在商业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设计引入了碳普惠机制，开
发了碳减排测算方法，支持交通碳交易，为用户提供经济激励。 绿普惠是一个环境民间组织，与其合作伙伴推

动了北京冬奥会的绿色出行服务，吸引公众参与低碳交通。
３．３．３　 运行机制

北京实践探索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北京模式。 政府负责顶层设计、政策赋能和绩效管理，市场化机

制负责运营，数字化基础得到提升，嵌入碳普惠提供消费者激励，如图 ６ 所示［４２］。

图 ６　 北京实践机制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

北京市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１）搭建数字化基础平台。 北京市在 ２０１１ 年建立北京市交通运行协调

指挥中心（ＴＯＣＣ），汇集了客运、货运、路网交通运行、居民出行行为、车辆登记、能耗计量、交通排放等 １０ 类

交通大数据，为 ＭａａＳ 发展奠定了数字化基础；（２）编制发布《北京市交通出行数据开放管理办法（试行）》，清
除了开放公共交通服务数据的政策障碍；（３）开展年度 ＭａａＳ 运营商的数据应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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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践的运营商没有直接盈利模式，与交通服务商和用户之间不存在商业关系，但其产品受益于嵌入

的公共交通信息。 北京实践的用户不支付额外费用，也无法获得像 Ｗｈｉｍ 那样的个人或家庭的套餐价格。
引入绿色出行碳普惠。 市民选择公交、地铁、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出行时，可累积碳减排量，兑换

公共交通优惠券、购物代金券或捐赠环保公益活动。 ２０２１ 年，首笔碳减排量达成买卖协议，交易金额 ６０ 万元

全部返还给用户。
３．３．４　 构建多方共赢的可持续繁荣

这是北京实践面临的当前挑战。 核心在于兼顾社会公众利益的同时，让私营主体具有可持续发展动力，
通过合理利益分配实现多方共赢；引入新的合作伙伴，发挥跨行业多方优势。 北京市政府表示将坚持开放化、
网络化的治理方式，积极准备将北京模式复制推广为京津冀模式，满足区域内一体化交通出行服务需求。

４　 讨论

ＭａａＳ 系统本质上体现了交通服务系统的数字化升级和优化，具有一体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特征，重塑

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 虽然展现了巨大的创新潜力，但对应的多重影响尚不清晰，数字化治理滞后。 本文提

出以下五个方面值得关注的问题：
（１）ＭａａＳ 系统的发展考验着城市交通如何回归其公共属性。 ＭａａＳ 系统需要处理好私家车与公共交通的

关系。 正如 Ｕｔｒｉａｉｎｅｎ 等强调私家车使用应是服务的补充，而不是与公共交通竞争［４４］，Ｓｍｉｔｈ 等指出 ＭａａＳ 的

发展夹在个人交通服务制度与私家车制度之间，取决于维持这两种制度的结构和做法的转变［２７］。 我们应寻

找适合各自城市的中国答案，正如北京 ＭａａＳ 实践中，坚持公共交通为主的格局不存在分歧，各利益相关方都

支持发挥 ＭａａＳ 高效一体化的积极影响。 但在发展绿色交通和鼓励汽车消费政策的具体冲突中，需要更精细

化的政策调整。 ＭａａＳ 的愈加便利可能减少人们拥有第二辆车的意愿，经济增速放缓和关注成本正在鼓励人

们偏好小排量和出行工具的电气化（包括自行车、摩托车、汽车）。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短期和长期利

益、公私冲突，以及同亲资本、亲市场的力量博弈，是考验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ＭａａＳ
系统均面临着数字化业务进步与政府公共治理滞后（政策和数据许可）之间矛盾的平衡问题［１７］，表现为已有

治理体制 ／机制与新事物间的不适应和不匹配、主体间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利益分配关系不清晰等。 这是社会

数字化转型中，公共治理面对的系统性挑战的一个缩影。
（２）在不同城市和文化背景下，ＭａａＳ 实践具有明显的差异性［４５］。 模式选择是对城市既有社会背景和交

通格局的继承，但也可能就此发生转向。 ＭａａＳ 打开了一扇向可持续交通转型的机会窗口，城市决策者们此时

的睿智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 ＭａａＳ 发展目标同时包含改善交通、提高经济表现、环境友好和良治四个维

度，ＭａａＳ 才可能融入城市整体的可持续转型。
（３）应更加重视 ＭａａＳ 项目的持续运营。 大多数 ＭａａＳ 实践在地理范围、时间尺度和用户数量方面是小规

模的（Ｗｈｉｍ 除外），未涵盖 ＭａａＳ 的长期影响和潜在收益［４６］。 公共和私营部门普遍乐观［４７］，但 ＭａａＳ 带来了

高昂的经济和运营成本［４８］，短期投资回报的潜力低［４９］。 ＭａａＳ 项目的长期运营取决于初始目标的设定，过程

中其自身的盈利能力、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的协同，需要多元主体间形成恰当的利益分配

机制。
（４）ＭａａＳ 带来的数据共享既是新经济增长点，也在巨量数据的生成、流动和价值化过程中带来了数据产

权、数据隐私和安全等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如何建立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参与式监管机制是确保 ＭａａＳ 有序、健
康发展的重要议题。

可持续交通的创建和实现并非只是交通行业自身的问题，更不仅是一种技术管理革新的问题，而是一个

复杂的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更是一个克服其固有的环境不可持续性和社会非正义性的绿色变革。 以往在创

建“公交都市”、“生态城市”中难以通过“洗绿”破解的深层次矛盾，同样是 ＭａａＳ 系统面临的挑战。 虽有数字

化和智能化的加持，ＭａａＳ 只有深度融入城市的可持续转型，协同多重目标，形成有效的多元治理模式，不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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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政策理念、制度供给、城市规划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遵循市场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生态环境合理性， 才能

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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